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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職業安全衛生法角度探討如何防範裝備維保風險 

以 M101A1式 105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二級保養作業為例 

作者：許則澧 

提要 

一、「安全是一切的根本」、「沒有安全就沒有一切」，維保作業人員須建立「大莫

大於安全」的觀念共識與共行，每個人都應有高度的「安全警惕」，不管是

多麼細微末節的工作，都要以戒慎恐懼的態度去面對；不管是多麼無關緊要

的問題，都要有高度的安全警覺，必能掌握風險，消弭危安。 

二、現今基層部隊官兵的工安意識須持續精進，依勞動部公告（勞職授字第

1030201348 號）之規定，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國防事務業（含部隊及軍

事訓練機構）、國際組織及國外機構等事業，皆適用於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規定之事業範圍，並於民國 103 年 7 月 3 日生效。 

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法令更明確規定，各主管機關需配合國

家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惟國軍以往因任務性質

不同，及勞工安全衛生法中對象只針對勞工實施說明，在安全衛生業務上依

據之法源實屬不足，以至執行未確實落實，而肇生部隊多起危安；新法職業

安全衛生法施行以後，將其保障範圍擴展至各行業，因此遵循相關法規，積

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必須確實推動。1
 

四、目前牽引砲二級保養安全防護要求與標準，多數參考相關技術書刊、單位段

維保作業手冊及火砲保修工具操作手冊等，其內容僅就裝備或機具操作安

全實施說明，人為因素、環境安全上並未詳述。筆者試以「職業安全衛生法」

角度，探討人員、機具或環境相關可肇生之危害因素，以採取必要之預防措

施，確保人員安全及避免裝備傷損。 

關鍵詞：工作安全、風險分析、教育訓練 

前言 

「保養重於修理，修理重於購置」為後勤維保作業之信條，做好保養工作，

不僅可避免裝備損壞，更能有效維持部隊戰力，惟現今部隊人力精簡，如何安全

且有效率的執行保養工作實屬重要，部隊大多數工作災害的發生，不外乎是因作

                                                      
1 黃聖政，〈從職業安全衛生法觀點，論自走砲駕駛訓練教學安全防護現況〉《砲兵季刊》（臺南），第 172 期，

陸軍砲訓部，民國 105 年 3 月 20 日，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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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本身不安全的行為、無知或管理不當所致。筆者以 M101A1 式 105 公厘

輕型牽引榴彈砲二級保養作業為例，藉由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相關條文和現行保

養作業，比較其差異性及不足之處提供參考精進，以確保人員保養作業安全。 

工作災害主要原因分析 

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及種類繁多，可以從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文獻中

歸納出原因皆為工作中「不安全環境」、「不安全行為」所致，此兩種情況亦皆有

可能因為在管理上的疏失所造成。2其影響職業災害之因素則普遍認為以「雇主

之重視」及「勞工之意識」為首要。3
 

對照部隊許多工作災害，也大多數以人員不安全的行為、無知或管理不善為

主要因素。另職業災害的發生可歸納為「不安全的環境設備、不安全的行為」及

「兩者交互作用」。然不安全的環境設備可以經由工程的改善達到安全，但是不

安全的行為則必須仰賴作業人員對職業安全知識與態度正確，才能獲得良好的

改善成效。4
 

安全成果在三個一般域中呈現（環境、人及行為），其中環境部分最容易追

踪記錄。環境在安全的範圍頗廣，從購買較安全的裝備至修正環境危害及環境改

善稽核；只有人與其行為才是決定安全成功與否之關鍵，也就是說人發自於內之

安全觀念與其表現出之行為安全，才是建立事業單位安全文化成功與否之重要

因素，由此可知行為安全對提升安全績效的重要性。5
 

職業災害的發生主要是由於雇主對安全衛生的不重視與政策管理缺失所致，

即為職業災害之基本原因；勞工在工作時意外接觸到無法承受的能量或危害物，

此乃災害之直接原因；而勞工本身做出不安全動作（或行為）和事業單位所提供

的不安全狀態（或環境），係職業災害發生之間接原因，其關係如次（圖 1）。6
 

（一）基本原因：雇主（管理者）在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管理上之缺失。 

（二）直接原因：勞工（保養人員）無法承受不安全動作或狀況肇生能量之

接觸。 

（三）間接原因：不安全的動作、不安全的狀況。 

                                                      
2 林豐賓、劉邦棟，《勞動基準法論》，修訂 5 版（臺北：三民書局，西元 2011 年），民國 100 年，頁 237。 

3 林天成，〈由職災分析與知識化探討安全管理–以高雄市重大職災案為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碩士論文》（高雄），西元 2009 年，頁 1。 

4 林玲欽，〈護理人員的職業安全衛生知識、態度及行為之探討〉《亞洲大學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

西元 2007 年，頁 1。 

5 文成龍，〈行為安全對降低營造業職災有效性之探討〉《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南），

西元 2010 年，頁 11、15。 

6 同註 4，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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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職業災害關係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cshm.org.tw，西元 2008 年）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對環境、行為及機械設備之規範及安全要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7 

（一）第 2 條：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

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

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二）第 6 條：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防止

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防止原料、材料、氣體、

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防止通道、

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

起之危害。 

（三）第 18 條：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

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

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8 

（一）第 21 條：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

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

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二）第 22 條：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

                                                      
7 《職業安全衛生法》（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第 2、6、18 條。 

8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11 年 8 月 12 日，第 21、22、54、92、227、280、3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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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過程中，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

置放致對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 

（三）第 54 條：雇主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

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 

（四）第 92 條：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

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從事前項起重機運轉作業時，

為防止吊掛物掉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吊掛物使用吊耳時，吊耳設置位置及數

量，應能確保吊掛物之平衡；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

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使用吊索（繩）、吊籃等吊掛用具或載具時，應有足夠

強度。 

（五）第 227 條：雇主供給勞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

備足夠使用之數量，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予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

量，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 

（六）第 280 條：雇主對於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致危害勞工之虞時，

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 

（七）第 313 條：各工作場所需有充分之光線。 

三、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9 

（一）第 3 條：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

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第 12 條：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

使其接受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

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吊升荷

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三）第 18 條：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

急救人員。 

環境–當前單位二級廠作業場所現況 

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於作業場所安全有明文律定，且《陸軍單位段維保作業手

冊》第五章–工廠作業安全內容提到，「工作前須開啟門窗，啟用通風設備，確

使通風好、工廠內溫、濕度宜適中，採光、照明應充足，以維護人員健康」、「工

廠地面保持整潔及暢通，並於主要走道及危險區設置明顯標誌」、「作業區以安全

                                                      
9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第 3、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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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帶、安全錐或護柵圈出作業區域，防止非作業人員誤入作業區發生意外」等，
10對作業場所規範皆有明確律定，惟當前部分單位二級廠因廠房設計老舊及場地

空間限制等因素，進而影響維保作業安全，若無法改善，則須另以強化標示（識）

或安全防護等措施，以確保人員作業安全（工廠廠房作業場所安全及危害範例，

對照如圖 2 及圖 3）。 

一、有作業危害風險的作業場所 

  

作業場所地面未標示作業區域及擺設雜物 與廠房設備無關之機具停放於作業區域內 

圖 2 有危害場所（示意圖） 

二、符合安全低風險的作業場所 

  

廠房作業場所地面以標線劃定作業區域 吊掛作業場所以三角錐框定作業區域 

圖 3 符合安全場所（示意圖） 
圖片來源：圖 2 及圖 3 為作者拍攝 

                                                      
10《陸軍單位段維保作業手冊》（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頁 5-233 至 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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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訓練及工安觀念養成 

「訓練」的定義是去引導或指導人類的發展，以便能熟練或能勝任或去教授

一個理想的結果，訓練就必須包括測驗、教導、經驗和引導，所以充分的教育訓

練是讓一個對於本身工作完全不嫻熟的人，透過上述的方式，使其進入狀況，進

而能勝任份內工作，而工作安全的教育也包含在內，並於開始訓練及過程中時時

刻刻提醒學者安全的重要性，讓觀念潛移默化深植心中。11
 

關於工作上的教育訓練及管理，相關法規也有明定，如「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3 條：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

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第 32 條：雇主對勞

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第 33 條：雇主應

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1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 3 條：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 12 條：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

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13
 

一、陸軍現行訓練及送訓方式 

陸軍目前牽引砲二級保養專長班責由砲訓部負責專長訓練，單位送訓人員

除取得專長證書外，維保人員視作業需求獲得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證照，如「三

公噸以上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另保養排排長（二級廠廠長）及

副排長依《陸軍單位段維保作業手冊》、陸軍司令部《危險性機械及設備管理暨

安全衛生督考實施計畫》要求，需獲取「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書，以

強化工作安全管理職能，惟「三公噸以上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及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因法規有明定，其分別須於「每三年實施三小時」

及「每二年實施六小時」安全衛生在職訓練，以達精益求精、獲得新知應用於作

業上，同時增進及強化安全觀念。 

二、教育訓練建議及精進作法 

審視安全衛生教育於砲訓部專長訓練課程為 2 小時（工廠作業安全），人員

具備基本概念，其返回部隊後，應指派單位具有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如保養

排排長或副排長）針對保養人員加強定期在職教育訓練，以增進相關學能，除同

步檢視工作環境與流程是否符合保養人員需求，也可針對保養作業之安全防護

實施檢討，以做為改善精進之參考；另旅級後勤科應完善相關預算編列申請，使

                                                      
11 伍純瑩，〈大專院校學生安全衛生教育評量成效與認知態度之研究–以南部大專院校為例〉《高雄醫學大學健

康科學院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民國 95 年 6 月，頁 16。 

12 《職業安全衛生法》（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第 23、32、33 條。 

13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第 3、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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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員訓練及所見缺失能有效提升及改進。 

行為–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二級保養作業具風險項目及現況 

「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為目前國軍陸軍使用之基本型火

砲，其主要編制於砲兵部隊，其具有體積小（長 5.94 公尺 x 寬 2.21 公尺 x 高

1.73 公尺）、重量輕（2,260 公斤）、操作便捷等特性，同時其二級保養具危安風

險項目也相較其它牽引式火砲多（各式牽引砲具危安風險保養項目比較表如表

1），目前單位段二級保養主要參考依據為砲訓部編之《國軍裝備【二級預防保養】

裝備保養卡（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及《TM9–1015–203–

12 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操作及單位保養手冊實施》。 

一、技術手冊及通報作業要求 

「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操作及單位保養手冊」內容述明，

「砲身重約 485.3 公斤。安裝時，應使用起重機。如無起重機，則需 8 名人員安

裝砲身，並應小心以防人員受傷」14，惟手冊及相關技令內容關於起重機應使用

幾公噸以上、吊掛方式及要領使用均無記載。 

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砲輪輪轂重約 26 公斤、砲閂重約 33

公斤，於拆卸作業時應穿著鋼頭安全鞋，以避免重物不慎掉落時，可有效防護手、

腳避免砸傷。砲輪洩、充氣及鋼圈拆卸作業時，應依技術公報 96–09–009「各

式輪胎拆卸打氣標準作業程序暨注意事項」及技術公報 101–09–008「輪胎充

氣使用防爆籠範圍、時機、程序及注意事項」之要求實施，避免輪胎或鋼圈因壓

（外）力因素，造成突然彈起砸傷作業人員。 

二、勞動部現行法規作業要求 

起重機吊掛作業中要充分注意作業環境的安全，並且要按照明確的指揮，以

正確的吊掛方法來進行安全的作業，應注意的有荷物的重量（心）、吊鉤附屬零

件安全係數、起吊方式、吊掛方法、運搬路徑誘導等事項15；搬運、置放物品應

置備適當之手套、安全鞋（帽）等防護具，其要求在「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及「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法規條文均有規範。 

三、作業風險排除及觀念建立 

執行二級保養作業前，應由現場作業主管（督管幹部）針對工作前實施勤前

教育及機具檢點（查），完成作業環境確認無危害風險因子後，始得進行裝備保

                                                      
14 《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操作及單位保養手冊》（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90 年 12 月 12 日），

頁 257。 

15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民

國 107 年 4 月 17 日，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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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作業，若發現有人員精神狀況不佳、機具檢點後發現運轉問題或明顯之潛在危

害風險因子，應當下實施排除及解決，否則若因人員、機械造成危害，其傷害結

果是不可逆的，輕則為虛驚事故，重則造成人員傷亡，故強化觀念實為重要，最

終希望能將安全行為變成自動化、常規性行為，把「所有人員必須養成安全行為

習慣，以確保工作地點之安全性」轉變為自己價值觀之一部分。16
 

表 1 各式牽引砲具危安風險保養項目比較表 

           火砲 
項目 

105 公厘 
榴彈砲 

155 公厘 
榴彈砲 

155 公厘 
加農砲 

8 吋 
榴彈砲 

240 公厘 
榴彈砲 

砲輪及輪胎拆卸更換 ☆ ☆ ☆ ☆ △ 

砲管拆卸 ☆ △ △ △ △ 

砲閂拆卸保養 ◎ ◎ △ △ △ 

制退復進機拆卸 ☆ △ △ △ △ 

砲架拆卸保養 ○ ○ ○ ○ ○ 

平衡機總成調整 ◎ △ △ △ △ 

砲輪輪轂拆卸保養 ○ ○ ○ ○ △ 

○具輕度危安風險 ◎具中度危安風險 ☆具高度危安風險 △毋須執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使用錯誤之吊繩實施吊掛作業 使用正確且符合荷物重量之吊帶 

圖 4 使用起重機實施吊掛作業 

                                                      
16 文成龍，〈行為安全對降低營造業職災有效性之探討〉《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南），

西元 2010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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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閂拆卸作業 輪毂拆卸作業 

  

砲輪洩氣作業 砲輪充氣作業 

圖 5 拆卸砲閂、砲輪輪轂及鋼圈示意圖 

  
主管對操作人員實施工作提示及護具檢查 主管及操作人員對機械實施檢點（查） 

圖 6 現場作業主管針對工作實施勤前教育及機具檢點（查） 
圖片來源：圖 4 至圖 6 為作者拍攝 

陸軍歷年災害實例分析 

筆者參考陸軍歷年執行修護保養作業所發生之災害實例，並就災害概況、人

員罹災程度及發生原因實施分析及屬性歸納，藉以找出主要緣由，並供各單位於

執行相關裝備保養作業時參考，以完善且審慎針對作業人員實施教育訓練及相

關防護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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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歷年修護保養作業所發生之災害實例17
 

項次 案例 災害概況 罹災程度 發生原因 屬性 

一 

陸軍第○軍團

○旅砲兵營二

級廠拆胎工作

失慎案 

執行155榴砲砲

輪鋼圈拆卸，未

依技令完成輪胎

洩氣，致使內胎

高壓外洩輪胎彈

起，造成4員受傷

送醫。 

4人輕傷 

維保人員執行155榴砲

輪胎拆卸時，未依技術

公 報 (103 – 09 –

004–輪胎拆卸、組裝

、充氣程序及注意事

項），於防爆鋼籠內實

施內胎洩壓、螺帽拆卸

，致產生單邊受力不

均、氣壓失衡爆胎，人

員受傷。 

不
安
全
的
行
為 

二 

○單位吊掛作

業危安人員受

傷案 

執行天車吊掛器

材安裝作業時，

因吊掛Ｕ型環固

定螺桿斷裂器材

掉落，致吊掛架

及裝備部分組件

受損，作業人員 

2員受傷。 

2人輕傷 

吊掛Ｕ型環固定螺桿

長期使用受外力撞擊

螺牙尖端產生裂紋，復

經反複受力影響金屬

疲勞荷重斷裂，領班人

員未管制吊掛作動時

操作區下方人員及物

品淨空，潛存危安因素 

不
安
全
的
環
境 

三 

陸軍○指揮部

上兵李○○，

實施故障甲車

拖吊時，右手

掌不慎遭  A 

字架拖勾與拖

環夾傷。 

單位執行週保養

裝備動力測試，

動測  CM21 甲

車乙輛故障無法

立即修復，另調

派 CM23A1 甲

車乙輛，規劃將

故障車輛拖吊至

二級廠實施檢修

，拖吊時人員手

握  A 支架拖桿

環，當車輛結合

時，右手掌不慎

遭  A 字架拖勾

與拖環夾傷。 

1人輕傷 

未使用相對應裝備成

套工具之A字架，且拖

車桿重量較A字架重，

增加作業不確定之風

險，人員未依規範站立

於A字架內側，並將A

字架抬起完成拖救前

整備，督導幹部作業前

雖下達安全規定，惟未

能查覺人員右手置放

於錯誤位置而肇案。 

不
安
全
的
環
境
及
行
為
交
互
作
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7《國防部工安通報第 106001 號》（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室），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 

  《國防部工安通報第 107002 號》（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室），民國 107 年 5 月 11 日。 

  《國防部工安通報第 109004 號》（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室），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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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重大職災實例分析 

筆者蒐整民間重大職災實例及罰則，並就災害概況、人員罹災程度及發生原

因實施分析及屬性歸納，以提供部隊各級主官（管）瞭解雇主（管理者）應負之

責任及勞工（作業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表 3 重大職業災害之實例18
 

項次 案例 災害概況 罹災程度 發生原因 屬性 

一 

實施鋼捲吊掛

作業不慎致死

案 

罹災者黃○遭

甩動C形吊鉤

撞擊，造成頭部

外傷及併肋骨

多處骨折致創

傷性休克死亡。 

1人死亡 

罹災者黃○未曾接受

吊升荷重3公噸以上固

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亦

未經技術士技能檢定

合格，逕自操作固定式

起重機，操作時疑起重

機吊鉤不慎勾到鋼捲

受吊鉤拖拉瞬間滑動，

使另一吊鉤甩動撞擊

黃○致死。 

不
安
全
的
行
為 

罰則參考法規

條文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4條，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若違反者

，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6條，勞工對於安全衛生教育及訓

練，有接受之義務，若勞工未配合，可處新臺幣罰鍰3,000

元。 

二 

實施吊掛作業

發生物體飛落

致死案 

罹災者陳○遭

砂模壓擊並掩

埋，造成頭胸部

鈍挫傷而多重

器官損傷送醫

不治。 

1人死亡 

○公司實施砂模吊掛

作業時，以吊舉物離地

約1公尺方式，將鐵斗

及砂模吊運至放置區，

罹災者至吊舉物下方

查看時，砂模突然完全

崩落，致遭壓擊致死。 

不
安
全
的
行
為 

罰則參考法規

條文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雇主應對下列事項有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

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若違反致發生死亡災害者

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18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災案例下載，http://www.osha.gov.tw，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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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OX 構件吊掛

作業發生物體

飛落致死案 

罹災者遭夾於

BOX構件內，

造成肋骨骨折

併胸腔損傷致

死。 

1人死亡 

罹災者操作起重機位

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

掛物（BOX構件）通過

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

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

措施，罹災者接著行走

於BOX構件堆放區間，

欲進行西側BOX構件

鍊條勾掛前，操作開關

器未標示動作種類及

方向，疑似誤觸開關器

之翻轉功能按鈕，導致

東側以微升的BOX構

件飛落並使得吊掛物

重心偏移，致罹災者遭

夾於構件內傷重死亡。 

不
安
全
的
環
境
及
行
為
交
互
作
用 

罰則參考法規

條文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雇主應對下列事項有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

起之危害，若違反致發生死亡災害者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註 

罰鍰：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處罰，屬於行政罰，由行政機關依據行政法律來

處罰，並不會有刑事上的前科紀錄，若逾期不履行罰鍰，將會移送行政

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執行。 

罰金：指違反刑法上義務的處罰，屬於刑罰，由法院宣判，會有刑事上的前科

紀錄，由各地方檢察署負責執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小結：藉由以上災害分析，工作災害的發生，多數與環境、人、物有密切關

係，各級督管幹部（現場作業主管）應貫徹執行工作勤前教育（提示），提醒裝

備保養人員從事各項工作，須全程掌握作業環境風險，妥採安全防護措施，並提

升防險觀念，消弭潛存危安因子。 

結語 

現今陸軍除五級基地廠庫（如兵工整備發展中心、汽車基地勤務廠等）及地

區聯保廠，其工安文化較為健全外，基層單位二級廠作業人員對於安全上認知與

前述單位比較恐有落差，然保養作業為部隊不可中斷及維持戰力之重要工作，且

唯有加強人員教育訓練（深植觀念）、機具設備檢查（操作防護）與廠房設施改

善（環境安全），針對保養作業前、中、後所發現的缺失，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

討與修正，並採取適當防範措施，始可將危安風險降到最低，以確保人員安全及

避免裝備傷損。 



 

25  陸軍砲兵季刊第 203 期/2023 年 12 月 

參考文獻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 

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四、《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行政院勞動部），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 

五、黃聖政，〈從職業安全衛生法觀點，論自走砲駕駛訓練教學安全防護現況〉

《砲兵季刊》（臺南），第 172 期，陸軍砲訓部，民國 105 年 3 月 20 日。 

六、荊世壎，〈國軍人員對職業安全認知、態度及行為之探討〉《陸軍後勤季刊》

（桃園），陸軍後訓中心，民國 108 年 8 月。 

七、林豐賓、劉邦棟，《勞動基準法論》，修訂 5 版（臺北：三民書局，西元 20

11 年），民國 100 年。 

八、林天成，〈由職災分析與知識化探討安全管理–以高雄市重大職災案為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論文》（高雄），西元 2

009 年。 

九、林玲欽，〈護理人員的職業安全衛生知識、態度及行為之探討〉《亞洲大學健

康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西元 2007 年。 

十、文成龍，〈行為安全對降低營造業職災有效性之探討〉《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

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南），西元 2010 年。 

十一、伍純瑩，〈大專院校學生安全衛生教育評量成效與認知態度之研究–以南

部大專院校為例〉《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碩士論

文》（高雄），民國 95 年 6 月。 

十二、《陸軍單位段維保作業手冊》（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 

十三、《M101A1 式 105 公厘輕型牽引榴彈砲操作及單位保養手冊》（桃園：陸

軍司令部，民國 90 年 12 月 12 日） 

十四、《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民國 107 年 4 月 17 日。 

十五、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災案例下載，http://www.osha.gov.tw，檢索日

期：202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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